
【2012〕 268号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
印发 《云南省基本医疗保险急诊抢救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州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:

为进一步统一规范全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

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(以 下简称
“
基本医疗保险

”
)待遇,依

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,结合我省实际,制定了
《云南省基本医疗保险急诊抢救管理办法》,现印发你们 ,
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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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执行过程有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。

联系电话:Og71-671gs9o1,0871-67195674



云南省基本医疗保险急诊抢救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

本医疗保险 (以下简称基本医疗保险)制度,切实保障参保人

员的急诊抢救待遇,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,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急诊抢救类型

(一)参保人员由于发生危急重症,身体处于危险状态

时,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72小 时内不间断的门诊急诊抢救

医疗费;

(二)参保人员由于发生危急重症,身体处于危险状态

时,来不及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,按照就近就地原则到非定

点医疗机构发生的72小 时内不间断的门诊急诊抢救医疗费;

(三 )参保人员在救护车上发生的急诊抢救医疗费;

(四 )参保人员住院期间因紧急抢救需使用现行《云南

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》 (以下简称

《目录》)外药品的医疗费。



二、急诊抢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内容

(一)药 品支付范围。在现行 《目录》的基础上,将符

合急诊抢救需要的药品纳入医保部分报销范围。

急诊抢救药品由各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

时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药品对应工作组提出申请,经审

核维护后供全省统一使用。

使用急诊抢救药品报销时,应 由具有主治医师及以上

职称的医务人员签字,并有参保患者或其家属签字认可,定

点医疗机构医保办审核各案。

(二)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范围。执行现行基本医疗保

险规定的诊疗项目目录和服务设施标准。

(三 )住院前急诊抢救 (含救护车上)发生的符合规定

的现场出诊、院前处置、院前急救、药品费、一次性材料等

医疗费。救护车出车费由个人承担,可使用个人账户支付。

三、急诊抢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标准

(一 )参保人员发生的门诊急诊抢救医疗费用,属于本

办法规定支付范围内的,按照各统筹地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

住院统筹基金支付标准结算。

(二)急诊抢救时使用现行《目录》外属于急诊抢救的

药品,个人先自付30%,′ 余下部分按统筹地规定的报销比例



结算;使用现行 《目录》外其他药品,按全自费结算。

四、结算支付办法

(一)在定点医疗机构及定点医疗机构所属救护车上

发生的门诊急诊抢救或住院抢救医疗费用,由定点医疗机构

与各级医保经办机构直接结算,参保人员只需支付应由个人

负担的医疗费用。

(二)参保人员因病情需要就近到非定点医疗机构实

施急诊抢救的,应 当在3个工作日内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

各案。

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门诊急诊抢救费用,由职工

单位医保经办人、参保居民本人或其家属凭参保人员以下资

料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费用报销。

1.由接诊医院盖章的门诊急诊抢救相关资料原件 (虫口

处方、急诊抢救记录、辅助检查单、诊断证明);

2.由接诊医院开具的门诊急诊抢救费用统一收据 (发

票)原件;

3.患者本人医保卡及身份证复印件。

(三 )各统筹地医保部门应当将120急救中心纳入基本

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范围,视同基层医疗机构 (一级)。 120

急救中心救护车出车发生的急诊抢救医疗费用按本办法规



r口

定纳入统筹基金报销范围,实行直接结算。未实现联网的,

可参照前款报销办法手工结算

五、本办法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。

六、本办法从2013年 1月 1日 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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